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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文件
青西新管办发〔2020〕73 号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青岛西海岸新区 2020 年度地质

灾害防治方案》的通知

各大功能区管委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，管委各

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，驻区各单位：

《青岛西海岸新区 2020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》已经新区

管委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
2020 年 7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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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 2020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

为做好 2020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，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

地质灾害给新区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，根据《地质灾害防治条

例》、《青岛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（2015-2025）》、《青岛市

2020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》和《青岛西海岸新区地质灾害防

治规划（2018-2025）》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坚持从实际出发，尊重自然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，动员社

会各方面力量，以突发性、多发性和持久性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

为重点，以群测群防为主要手段，以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、保

障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为目标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地质灾害损失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

1.坚持“以人为本，预防为主，合理避让，重点治理”的原

则。把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放在首位，把群测群防，专群结

合作为防治重点，充分发挥专业监测机构作用，紧紧依靠广大基

层群众全面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。注重应急避险、搬迁避让与

工程治理结合，采取多种手段有效规避灾害风险的同时，加强重

点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作。

2.坚持政府统一领导，部门协调配合，分级负责，依法管理，

科学防治的原则。各大功能区管委、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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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、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是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要

做到责任主体牵头组织、区直相关部门和单位分工协作、全社会

共同参与。

3.坚持“谁开发、谁保护，谁破坏、谁治理”的原则。因工

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，由责任单位承担治理责任；

因自然因素形成的地质灾害治理费用，从全区地质灾害防治经费

中列支。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勘查、设计、施工和监理应当符合

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。

二、全区突发地质灾害隐患情况

目前，全区存在的地质灾害隐患主要为崩塌，主要威胁到坡

下居民、游人、作业人员及建筑、道路、水利设施、输电线路、

通信光缆等有关生产生活设施。

（一）主要突发地质灾害的分布

全区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30 处，类型均为小型崩塌。分布

在铁山街道、辛安街道、珠海街道、红石崖街道、灵山卫街道、

黄岛街道、滨海街道、大村镇、六汪镇、张家楼镇、灵山岛省级

自然保护区以及大珠山、小珠山内的丘陵山区。

（二）重点地质灾害防治区域

1.根据《青岛西海岸新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（2018-2025

年）》，确定团结路北延段—冷家沟—东洞门村—山子西村—崮

上村、墩上村—上沟村-松山子村、黄石坎村—大珠山风景区、

唐泉村-城口子村-老虎嘴，四个块段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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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类风险监测预警区域：各部门通过气象研判、专业监测

确定的有关气象风险、防汛防洪以及其他预警区域等。

（三）重要地质灾害防治隐患点

1.铁山街道墩上村崩塌隐患点；

2.灵山卫街道杨七岭崩塌。

三、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

根据区气象局预测，今年6-9月我区平均降水量为510～570

mm，较正常年份略多（常年平均 511.1 mm），7～9 月有 1 个台

风外围影响青岛地区及近海。根据预报，目前弱厄尔尼诺事件已

经形成，极端气候事件呈多发趋势，预计我区今年汛期暴雨、短

时强降水、雷雨大风、高温等灾害性天气可能较多，预计到夏季

以后结束。综上判断，我区 2020 年地质灾害的重点防范时段为

6 月 15 日—9 月 15 日。期间，每小时降雨量大于 25 毫米、日降

雨量大于 50 毫米或累计过程降雨量大于 100 毫米的时段，应重

点加强防范。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，在极端气候条件下，应随时

采取防范措施。

四、地质灾害防治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层层落实责任。各大功能区管委、各

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、各有关部门（单

位）的主要负责人要对辖区内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总责。按照

“统一指挥、属地为主、分工负责、专业处置”的要求，切实加

强组织领导，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。各镇政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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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道办事处、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要做好本辖区内地质灾害群

测群防工作，做到任务到岗、责任到人、措施到位，确保每一个

地质灾害隐患点都有人监测、有人巡查、有人预警，发生险情、

灾情能够及时报告并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；各大功能区要做好

管理区域内建设项目引发地质灾害的监测及治理。

（二）加强沟通协作，健全防灾减灾机制。各有关部门要加

强协调联动，共同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。区自然资源局要切实

履行“全力防”、“配合救”的地质灾害防治职责，适时组织开

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、专业监测和预警预报等工作，加强地质灾

害应急救援技术支撑。各建设单位在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和选址

过程中，要统筹考虑区域地质条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情况，

做好项目策划。对已完成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项目，区发展和

改革局要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阶段，统筹考虑区域地质条

件和评估情况。区财政局要将地质灾害应急和防治经费列入财政

预算，为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工作组织、调查、抢险、避险、搬

迁、应急治理以及灾后恢复等提供资金保障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要督促在建房屋、构筑物等项目责任单位，加强地质灾害隐患

的排查、防范和治理工作。区交通运输局要督促所承建的在建交

通工程项目的责任单位、所管辖的已建成公路的管养单位，加强

地质灾害隐患排查、防范和治理工作。区城市管理局（水务局）

要对各类水利工程建设可能引发地质灾害隐患加强排查、防范和

治理，加强山区河道、水库库区、地质灾害高风险区的雨情水情

http://www.5ykj.com/Article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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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预报和信息共享，联合防御地质灾害。区文化和旅游局要督

促各 A 级旅游景区和其组织或承办的重大文化旅游活动人员聚

集区域做好地质灾害的排查、防范工作。区应急管理局要做好协

调配合工作，发生重大地质灾害事故后，负责指导开展应急救援、

应急处置等相关工作。区气象局要做好天气监测和预报预警工

作，联合自然资源部门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。

（三）开展宣传教育，增强防灾减灾意识。各大功能区管委、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、各有关部门（单

位）要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宣传，充分利用各种活动和报纸、电视

等新闻媒体，采取各种形式，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，

向公众宣传地质灾害防治常识，推广有关突发性地质灾害成功预

警避险案例和经验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临灾自救

互救能力，特别是要集中组织开展基层一线群测群防工作人员技

能培训，使其熟练掌握基本监测知识、避险常识和信息上报流程，

发挥“第一响应人”的关键作用。

（四）加强动态巡查,做好群测群防。要重新实地检查全区

30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,并加强对中小学校区、医院、居住区、重

要工程设施等人员聚集区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，房屋建设切坡

点、水利设施、公路、铁路沿线和旅游区（点）地质灾害隐患的

排查。对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，要逐一落实监测人和责任人，

并更新联系方式，及时填写防灾避险明白卡和防灾工作明白卡，

并发放到受威胁的居民和单位。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没有设立警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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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志的，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要立即

设置。对新发现的隐患点，要及时落实群测群防责任，采取有效

的防范措施。

（五）做好资金分配，综合推进隐患治理。根据《青岛西海

岸新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（2018-2025 年）》，对于我区需要治

理的地质灾害隐患点，应分年度治理，逐一消除隐患。对已开工

治理的地质灾害隐患点，要确保按期完成相关治理工程，充分利

用有利时机，争取彻底消除风险隐患；对已列入年度治理计划的

地质灾害隐患点，要早谋划、早立项、快行动，按期推进；对尚

未列入治理计划的地质灾害隐患点，要确保有监测预警和防范措

施，在隐患未消除前，将相关专业监测、群测群防和应急避险等

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。

（六）强化应急值守，落实防灾制度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

行汛期值班、灾情速报等各项制度，带班领导和值班人员要坚守

岗位、严阵以待，确保 24 小时通讯畅通，坚决杜绝脱岗、漏岗、

空岗现象发生。一旦遇有灾情和险情，要按照国家公共突发事件

信息上报有关规定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信息上报制度的要求，第

一时间迅速、准确上报，并立即采取应急措施，及时发布消息，

提醒公众防范，确保值守工作规范有序、信息报送及时准确、综

合协调快捷高效。

（七）注重地灾评估,避免工程建设引发灾害。严格执行地

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。编制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城市总体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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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、村庄和集镇规划时,必须依法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。在

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的建设工程项目,必须进行地质灾害危险

性评估,未取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结果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开

工。

区地质灾害防治值班电话：

白天：86117221 86169737

夜间：86162312（包括节假日）

抄送：工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

区监委机关办公室，区人武部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2020年 7月 6日印发


